内农大校发[2009]8号
关于印发《内蒙古农业大学实验岗位
年度考核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处级单位：
《内蒙古农业大学实验岗位年度考核指导意见》经2009年6月29日校长办公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内蒙古农业大学

二○○九年六月三十日

主题词：实验  岗位考核  指导意见  通知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校领导、巡视员,校长助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内蒙古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2009年6月30日印发 
(共印90份)
内蒙古农业大学实验岗位年度考核指导意见
为推进我校的实验人员队伍建设，加强实践教学工作，更加客观地评价实验技术人员的工作业绩，根据《关于印发<内蒙古农业大学教职工岗位考核办法(试行)>的通知》（内农大校发[2008]15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特对实验岗位年度考核提出如下指导意见。
一、考核对象

各教学单位实验岗位的在聘人员，即E4、F4、G4及H4岗位的人员。
二、考核的相关规定

1、实验岗位人员的考核由各学院具体负责进行，且与教学科研岗位人员的考核同步进行。
2、考核的基本内容包括德、能、勤、绩四个方面，其中德占10%，能、勤、绩(即附件表中的标准分)占90%。超工作量加分部分在此基础上再累计。
3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进行超工作量加分：

⑴必须完成项目(量化表中标★号的项目)未完成；

⑵标准分未达到60分。
4、需要由学校或学院统一布置才能完成的岗位职责，若当年学校或学院未进行此项工作，在岗位考核时可视为已完成。

5、被考核教职工在考核年度内工作有重大责任事故、受到学校通报批评及以上处罚、在学校的重大活动中有工作失误及未完成工作任务者，本考核年度不可评定为优秀等次；受到校级及以上表彰奖励的教职工，在考核年度中优先考虑评定为优秀等次。认定时所涉及的奖励与处罚以学校正式文件为准。
6、除必须完成项不能调整外，各学院须根据本办法，制定适合本学院的考核实施细则，经学校审定后组织实施。职业技术学院可根据本学院内部的岗位设置情况参照执行。
附件：内蒙古农业大学实验岗位职责考核量化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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